領　據

茲領到貴局補助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
經費新臺幣　　 萬     仟　　 佰　 　拾　  　元整，特此領據為憑。
此　　致
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
單位名稱（須與封面相符）：
負責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
主辦會計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簽章：
主辦出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簽章：
聯絡人： 　　　　　
聯絡電話及手機：
通訊地址：
電子信箱：
(受補助單位原申請印鑑用印處)
匯款金融機構（註明分行）：
戶名(應與存摺戶名一致)：

帳號：
統一編號：
中   華   民   國　  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※「民間團體組團參展之民間團體」、及「本市廠商個別參展之廠商」使用





（請填寫與封面相符之展售活動名稱）





（請依序填寫國字繁體數字）




















民間團體印信/廠商公司章











代表人印章











民間團體印信/代表廠商公司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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